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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攻读研究生全攻略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接收外校优秀应届

本科毕业生 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办法 一、申请条件

1.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为祖国建设服务，品德良好，

遵纪守法。 2. 具有当年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高校的优秀应届

本科毕业生。 3. 具有研究生院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本科期间专

业课成绩须在本专业排名前20%；其他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本

科期间专业课成绩须在本专业排名前5名。本科阶段有论文公

开发表的、或有科研成果的、或在全国重大竞赛中获奖的，

将予以优先考虑。 4. 已获得国家英语六级水平考试证书或四

级水平考试证书（成绩须为80分以上）。2005年6月以后参加

考试者，六级成绩须达到425分以上，四级成绩须达到480分

以上。 5. 大学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。 6. 毕业时须获得学

士学位。未获得学士学位者，将取消其硕士生录取资格。 二

、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 1. 《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接收外校推

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申请审批表》（可下载）一式2份。 2. 所在

学校2位专家（需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）的推荐信（下载表格

）。 3. 本科正式成绩单1份，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。 4. 

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各1份（复试时交验原件）。 5. 大学英语

六级或四级考试相关证明的复印件1份（复试时交验原件）。

复印件均需使用A4纸。 三、申请程序 1.申请者在东北师范大

学研究生院网站（http://yjsy.nenu.edu.cn）查阅我校2008年硕

士研究生招生目录，确定拟申请学院和专业。 2. 各学院（所



）接到申请材料后，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9

月23日前电话或书面通知符合条件者参加复试，复试时间为9

月24日～25日。 3. 各学院（所）在9月27日前将复试合格拟录

取的申请人材料和复试材料一同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，并由

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 4.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

对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接收的申请人发

出接收函。 5. 申请人接到接收函后须取得所在学校省级招生

办公室加盖公章的推荐免试硕士生报名表，并于10月31日前

寄送我校。 6. 凡我校同意接收的申请者须在教育部规定的报

名时间内（网上报名时间：10月10日～31日，现场照相时间

：11月10日～14日），到当地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的报名点办

理报名手续。报考学院、专业严格按照接收函填写，考试方

式选择“推荐免试”。凡未参加报名者，视为自动放弃推荐

免试资格。 申请材料请于9月18日前直接寄送到： 吉林省长

春市东北师范大学 学院（所）办公室研究生秘书收， 邮政编

码：130024 过期不再接受申请，全部申请材料一经收到，恕

不退还。 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07年9月5日 2008

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申请审批表 2008年接收外校

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专家推荐信各院、所联系电话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